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司家婚聲字第1號

聲  請  人  甲○○  

0000000000000000

代  理  人  吳明益律師

0000000000000000

複  代理人  彭鈞律師

相  對  人  乙○○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代  理  人  劉芳瑜律師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聲請人聲請宣告夫妻分別財產制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

（一）相對人有拒絕給付家庭生活費用情事：

　　1.緣兩造現婚姻關係存續中，婚後未以契約訂立夫妻財產

制。兩造於婚姻期間，相對人拒絕給付家庭生活費用，聲

請人連看牙醫費用、車險、健保費、汽車保養費及女兒寒

假回家之飲食生活費等均需靠娘家匯錢支助才能維持。而

相對人每月近50萬元收入，自行匯入其母之合作金庫帳戶

達200萬元之多，卻對聲請人吝於給付合理家用，足認聲

請人完全未被相對人尊重對待，亦無法維持家庭基本生

活。

　　2.相對人已於112年2月搬離兩造原同居住處，有「惡意遺

棄」聲請人母女之行為，並表示將拒絕支付合理之家庭生

活費用如聲請人長照險、行車油錢及保養費、出國探親旅

費及扶養費。另聲請人得依法請求相對人給付適當之扶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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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而相對人未經協商即自行減少其支出扶養費，聲請人

於婚姻期間應相對人母親要求離開職場，長達約二十年未

外出就業，已陷於「不能維持生活」之窘境，相對人應以

其醫師職業所得支應聲請人母女必要生活開銷每月80,047

元。又聲請人長期協助相對人理財累積家庭財產頗有獲

利，然相對人自去年二月搬走分居後，遲延不繳電費，致

聲請人因收到台電停電通知而不安，且因相對人自111年7

月減少生活費之壓力，及拒絕聲請人看牙醫需要提高生活

費甚至說要用借貸方式從微薄之2萬7,500元生活費扣還，

使聲請人不得不拖延治療，而兩造居住之農舍之維修開支

和水電帳單，均需有足夠之生活費處理，聲請人傳訊息告

知相對人均未獲置理，足認相對人拒絕給付聲請人合理之

家庭生活費用。

（二）相對人有「對於共同財產之管理顯有不當，經他方請求改

善而不改善」情事：

　　1.於112年7月間，相對人未告知聲請人，突然帶陌生人進入

家中看房，意圖賣掉現與兩造所生女兒共同生活處所，無

異致妻女無家可歸，聲請人無法前往慈濟醫院宿舍與相對

人居住，相對人亦表示不願意與聲請人同居，如出賣農

舍，聲請人只得暫時在外租屋，此明顯違反兩造原本約定

共同生活住處之承諾。兩造所生小女兒ＯＯ多次表示不希

望爸爸把唯一的家賣了，相對人卻自稱其為「房子所有權

人」，一意孤行想賣掉聲請人與三名女兒唯一可居住的房

子，就兩造於婚姻期間購置之財產，未尊重他方意見、獨

斷獨行，堅持自行處分為兩造最主要之財產與生活所依，

造成聲請人及家人生活狀態重大衝擊，應屬「不當處理財

產」。

　　2.相對人雖辯稱：雖有請房仲前來評估農舍，但未進行任何

出售農舍行為，其自稱係因工作忙碌未進行銷售，已足證

其主觀意願及出賣兩造賴以遮風避雨之房舍，確有明顯管

理不當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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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相對人有「不當減少其婚後財產，而對他方剩餘財產分配

請求權有侵害之虞」情事：

　　1.聲請人經整理銀行收據時發現，相對人兩造婚姻期間，自

民國87年5月至88年12月間共計20個月，私下匯款累計新

台幣20萬元予其妹魏ＯＯ，而相對人拒絕說明原因。另相

對人明知兩造所共同居住之農舍尚有鉅額貸款，卻自111

年8月至112年5月，陸續匯款至其母親帳戶高達180萬元，

明顯有不當減少其婚後財產，而對他方剩餘財產分配請求

權有侵害之虞。

　　2.相對人雖於答辯書自稱：於112年2月13日匯款30萬元予其

母親買電梯房，然依市價30萬元不足以買電梯房，顯然後

續可能有大筆資金匯給其母親。對照兩造婚後27年聲請人

持續管理家用時平均一年對公婆孝親費約30萬元，而相對

人字111年7月自行接管帳後，其支出暴增一年達108萬

元，有違常情。另兩造三位女兒回屏東老家時，均稱相對

人母親一直住在老家，並沒有買電梯房、亦未搬家，尚

且，相對人母親擁有多筆市區房產及熱衷投資股市，財力

優渥，生活無虞。

　　3.另按司法院所屬各級法院因執行犯罪偵查、審判及專責行

政執行業務之需要，得使用金融帳戶開戶查詢系統，金融

帳戶開戶查詢系統使用管理要點定有明文。相對人於111

年8月至112年5月間匯款至相對人母親帳戶共計180萬元，

遠超過該段時間兩造之孝親費30萬元，有存摺明細及匯款

存款憑條存根聯可證，可見相對人有不當移轉婚後財產情

事，爰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準用非訟事件法第32條第1

項、第51條之規定，請求調查聲請人前開金融帳戶明細，

此係為保障聲請人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且該證據調查之

範圍明確並有相關事實可佐，應非摸索證據，此調查證據

之聲請自屬有據。

（四）相對人有民法第1010條第1項第6款「有其他重大事由」之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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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相對人主張，兩造未約定共同財產制，自無適用民法第10

10條第1項第4款餘地等語，並以台灣臺中地方法院110年

度司家婚聲字第7號民事裁定見解為據。然查此為地方法

院判決理由，縱無適用民法第1010條第1項第4款，相對人

之出售農舍乙節，亦該當同條第1項第6款「有其他重大事

由」之情形。

　　2.相對人以其主觀對聲請人之猜忌，離家獨居，再以夫妻關

係生變為由，拒絕續繳聲請人基本生活需求之費用、長照

醫療保險，相對人基於其個人或家族之報復，拒絕提供基

本生活需求與居家條件，斤斤計較已因持家20多年無法及

時就業之配偶生計，以相對人悍然拒絕支付基本生活費

用，致聲請人連居住之水電費用均處於極度不安全、擔憂

家裡可能被停電之精神壓力下，實屬有其他重大情事。另

相對人未給付扶養費部分，亦應構成民法第1010條第1項

第6款重大事由。

（五）兩造難於維持共同生活，不同居已達六個月以上：

　　1.相對人自陳業於112年2月14日自行離家住在醫院宿舍已超

過六個月，雖然偶爾回農舍家也是巡視農舍狀況，並未與

聲請人實際同居。查相對人為慈濟醫院婦產科主治醫生，

該院目前有足夠人力，主治醫師不需要留宿醫院，且農舍

離慈濟醫院非常近，平均車程5分鐘可到。另相對人自107

年農舍完成後與聲請人及三女兒一起居住至112年2月，直

至相對人原生家庭之大妹藉機慫恿相對人離婚，足認相對

人並無居住於醫師宿舍之必要，更可認其主觀上「已無與

聲請人繼續維持共同生活」而分居達六個月以上。

　　2.相對人更於112年7月19日突然帶仲介公司人員進入家中，

已有意出售其農舍，更可見相對人已無維持與聲請人共同

生活意願極其明確。雖聲請人仍想努力努力維持兩造婚

姻，但相對人長期的冷暴力和生活費的壓迫，非靠聲請人

意願即能完成共同生活。

　　3.近日颱風造成農舍停電、網路保全斷訊、庭院樹倒、落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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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排水溝阻塞淹水，相對人完全未回農舍巡視，說明相

對人無意願與核心家人共同生活。聲請人曾善意邀請相對

人能回農舍家睡，但相對人仍留在醫院宿舍，不回家住也

避不見面，對聲請人所傳訊息也已讀不回拒絕溝通。

（六）綜上所述，爰依民法第1010條第1項第1款、第4款、第5

款、第6款及第2項後段之規定，請求宣告兩造間夫妻財產

制改為分別財產制等語。

二、相對人則以：

（一）民法第1010條第1項第1款規定，應僅限於「依法」有給付

家庭生活費用之義務而不給付時，始有適用。如屬夫妻約

定而未依約履行，則無前揭規定適用。查兩造於民國84年

10月8日結婚，婚後未以契約訂立夫妻財產制，應適用法

定夫妻財產制。次查，相對人多年來負擔家中一切開銷，

從未間斷，並定期匯款予聲請人新台幣3萬元至4萬元不等

之生活費，聲請人稱相對人長期拒絕給付家庭生活費用，

並非實在。另聲請人請求相對人給付扶養費部分，業經鈞

院112年度家暫字第13號裁定駁回確定在案，聲請人執同

一證據理由於本案重複請求，難認適法；相對人自111年6

月底起掌管家中財務後，所有家庭開銷費用均由相對人親

自處理，聲請人無須負擔家庭開銷及兩造女兒之教育費

用，故聲請人認相對人給予之生活費用不足以支應其個人

開銷，並要求相對人應給予其每月8萬元之生活費用，難

謂有理，況相對人每月給予聲請人之必要生活費用，已高

於司法院公布之113年每人每月最低生活標準。

（二）次按民法第1010條第1項第4款「有管理權之一方對於共同

財產之管理顯有不當，經他方請求改善而不改善時」規定

應僅適用於採用共同財產制之夫妻，於約定由一方管理共

同財產時，此觀諸民法關於法定財產制之規定中第1017條

第1項前段為為:「夫或妻之財產分為婚前財產與婚後財

產，由夫妻各自所有」、第1018條:「夫或妻各自管理、

使用、收益及處分其財產」;關於共同財產制之規定中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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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2條為:「共同財產，由由夫妻共同管理。但約定由一方

管理者，從其約定。共同財產之管理費用，由共同財產負

擔」自明。本件聲請人未舉證證明兩造有約定適用共同財

產制，則於兩造未約定夫妻財產制之情形下，應適用通常

法定財產制(民法第1005條規定參照)，依前開規定及說

明，兩造既然沒有約定適用共同財產制，自無適用民法第

1010條第1項第4款規定之餘地，故聲請人依前開款項請

求，並不符合法律的規定(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0年度司家

婚聲字第7號民事裁定參照)。經查，兩造並未約定夫妻財

產制，應適用通常法定財產制而無民法第1010條第1項第4

款之適用，聲請人依上開規定請求改用分別財產制，顯與

法未合，而聲請人一再主張相對人有出售農舍之主觀意

願，已屬明顯管理財產不當等語，此等主張過於牽強且欠

缺客觀事實及法律依據，不足採信。

（三）聲請人稱，相對人有「不當減少其婚後財產，而對他方剩

餘財產分配請求權有侵害之虞」云云，並不實在：

　　1.相對人之父親於111年7月17日仙逝，相對人爰購置40萬元

之塔位以安奉父親，而相對人母親已高齡80歲，身體孱弱

且不良於行，相對人為照顧母親，遂於112年2月13日匯款

30萬元予母親，希冀母親能找到有電梯之房子，至111年8

月至112年5月匯款予母親之費用（含上開塔位、買房及每

月孝親費）合計約138萬元，非聲請人所述180萬元，且聲

請人所提存摺資料備註為「合庫」部分，實際上為相對人

所有之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帳戶，聲請人之主張顯係捕風捉

影。此外，關於聲請人稱「平均每年對相對人支付孝親費

約30萬元」，並非實在，自90年起，關於相對人父母之孝

親費，皆由相對人自行從其帳戶匯入父親中國信託帳戶，

並無勞聲請人代為轉匯。聲請人反覆稱相對人曾匯款180

萬元予母親，卻始終未提出具體事證，依舉證責任分配原

則，應先由聲請人舉證而非要求法院自行查明此事，且聲

請人於鈞院調查時坦承其所提出存摺明細上之註記為其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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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書寫，可見聲請人顯係出於單純臆測，根本不能憑此作

為證明相對人有不當減少婚後財產情事，其請求鈞院調閱

相對人花蓮二信、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自111年8月迄今之交

易明細，顯然欠缺調查必要性。

　　2.另聲請人稱相對人無故自87年5月至88年12月長達20個月

匯款予魏ＯＯ20萬元部分，均係標會之金錢，且當時多半

是由聲請人填具合作金庫銀行之存款憑條處理匯款，聲請

人難諉不知；而依聲請人於113年10月21日到庭自陳上開

匯款由其處理，且知悉部分匯款用途為相對人父親孝親

費，同時間亦有匯款予魏ＯＯ，聲請人卻稱合會款項及孝

親費分不清楚，顯見聲請人稱「相對人連續兩年匯款予魏

ＯＯ超過20萬元」乙節，並不實在。

　　3.關於聲請人主張相對人有意將農舍出售云云，相對人興建

農舍之初衷係希望照顧雙方長輩得以安享天年，如今初衷

不在，且農舍維護費用不貲，已成為沉重經濟負擔，為

此，相對人曾請房仲人員對農舍進行初步評估，後因相對

人工作繁忙而未繼續處理出售事宜，是相對人實際未將農

舍出售，自不能認有構成民法第1010條第1項第5款規定之

情形。

（四）本件無民法第1010條第2項「夫妻難於維持共同生活，不

同居已達六個月以上」之情形：稽諸民法第1010條第2項

之立法理由可知，本件除應判斷有無不同居達6個月之要

件外，尚須就夫妻感情有無破裂，是否已不能維持家庭生

活予以審酌。聲請人於113年10月21日到庭證稱有和相對

人維持共同生活之意願，卻主張依民法第1010條第2項請

求改用分別財產制，顯無理由。

（五）綜上所述，本件聲請人依民法第1010條第1項第1款、第4

款、第5款、第6款及第2項後段之規定，請求宣告兩造間

夫妻財產制改為分別財產制，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一）按夫妻未以契約訂立夫妻財產制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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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法定財產制，為其夫妻財產制；又夫妻之一方有左列各

款情形之一時，法院因他方之請求，得宣告改用分別財產

制：一、依法應給付家庭生活費用而不給付時；二、夫或

妻之財產不足清償其債務時；三、依法應得他方同意所為

之財產處分，他方無正當理由拒絕同意時；四、有管理權

之一方對於共同財產之管理顯有不當，經他方請求改善而

不改善時；五、因不當減少其婚後財產，而對他方剩餘財

產分配請求權有侵害之虞時；六、有其他重大事由時；夫

妻之總財產不足清償總債務或夫妻難於維持共同生活，不

同居已達六個月以上時，前項規定於夫妻均適用之；民法

第1005條、第1010條分別定有明文。

（二）經查：

　　1.兩造於84年10月8日結婚，婚後未以契約訂立夫妻財產

制，婚姻關係現仍存續中等情，業據聲請人提出戶籍謄本

為證，且為相對人所不爭執，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依

民法第1005條之規定，應以法定財產制為其夫妻財產制。

　　2.聲請人主張依民法第1010條第1項第1款部分：

　　　聲請人主張相對人有依法應給付家庭生活費用而不給付之

情，固據提出富邦人壽保險公司簡訊、信用卡消費明細及

帳單、存摺明細為證。惟上開事證僅得推知保險公司通知

催繳保險費用及相對人以信用卡刷卡付費之消費情形或存

款流向明細，均無從認定相對人有拒絕給付家庭生活費用

情事。又參酌聲請人稱：「（問：聲請人主張相對人拒絕

給付生活費，相對人自從111年7月起，是否仍然每月匯款

給聲請人？迄今有無中斷？）相對人之收入一直增加，但

生活費從111年7月開始從6萬，111年8月開始減為4萬，11

2 年2月又減為3萬，112年6月再減為2萬7500元直至今

日。」、「（問：兩造婚後家中一切開銷由誰支付？是否

皆為相對人？）由相對人支付」（參本院113年10月21日

非訟事件筆錄），堪認相對人應無未給付家庭生活費用情

事。至聲請人主張生活陷於困頓得請求相對人給付扶養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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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應屬夫妻間扶養請求權之問題，亦難認屬民法第10

10條第1項第1款規定，得宣告分別財產制之事由。

　　3.聲請人主張依民法第1010條第1項第4款部分：

　　　按民法第1010條第1項第4款「有管理權之一方對於共同財

產之管理顯有不當，經他方請求改善而不改善時」規定應

僅適用於採用共同財產制之夫妻，於約定由一方管理共同

財產時，此觀諸民法關於法定財產制之規定中第1017條第

1項前段為:「夫或妻之財產分為婚前財產與婚後財產，由

夫妻各自所有」、第1018條為:「夫或妻各自管理、使

用、收益及處分其財產」；關於共同財產制之規定中第10

32條為:「共同財產，由夫妻共同管理。但約定由一方管

理者，從其約定。共同財產之管理費用，由共同財產負

擔」自明。本件聲請人未舉證證明兩造有約定適用共同財

產制，則在兩造未約定夫妻財產制的情形下，應適用通常

法定財產制（民法第1005條規定參照）。依前開規定及說

明，兩造既然沒有約定適用共同財產制，自無適用民法第

1010條第1項第4款規定之餘地，故聲請人依前開款項請

求，並不符合法律規定。

　　4.聲請人主張依民法第1010條第1項第5款部分：

　　　查聲請人主張相對人有「不當減少其婚後財產，而對他方

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有侵害之虞」情事，固以相對人於87

年5月至88年12月間匯款予相對人胞妹魏ＯＯ共計20萬

元，以及111年8月至112年5月間匯款予相對人母親共計18

0萬元等情為由，並提出相對人所有花蓮二信存摺明細、

合作金庫銀行存款憑條為證。相對人否認，並提出相對人

胞妹魏秀芬出具之聲明書陳述略以：上開民國87、88年間

之匯款均係相對人參加魏ＯＯ發起之互助會會款，且期滿

後均已如數給付會錢予相對人；而匯款予相對人母親部

分，相對人則以111年8月至112年5月間匯款予母親之費用

（含父親塔位、買房及每月孝親費）合計約138萬元，非

聲請人所述180萬元，且聲請人所提存摺資料備註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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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部分，此為聲請人自行書寫，實際上該部分為相對人

所有之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帳戶，並提出相對人合作金庫銀

行存摺封面、花蓮二信存摺明細及匯款委託書等件為證。

經核，相對人所提事證與其陳述相符，而聲請人未提出相

關事證以證其辭，堪認相對人主張較為可採。況退步言

之，依相對人從事醫師一職之收入，其因參加合會、母親

買房或孝親之用所匯金額，亦難認已違常情而有「不當」

減少其婚後財產情事。至聲請人聲請本院查詢相對人帳戶

交易明細部分，依現有事證已足認相對人無不當減少其婚

後財產情事，此部分聲請應無必要，附此敘明。

　　5.聲請人主張依民法第1010條第1項第6款部分：

　　　按民法規定夫妻財產制之目的，在增進家庭經濟之穩固與

婚姻生活之美滿，若夫妻之一方有民法第1010條第1款至

第5款所列以外之正當事由，例如將自己原有財產移轉為

他人所有或任意浪費，甚至造成婚姻危機，宜有防止之

道，爰增列本條第6款作概括之規定，如夫妻一方有任意

浪費自己之原有財產等重大事由時，他方即得請求法院宣

告改用分別財產制，74年6月3日修正之民法第1010條立法

理由可資參照。本件聲請人主張相對人欲出售農舍及未給

付家庭生活費及扶養費等情，均構成而屬民法1010條第1

項第6款之重大事由。惟查，相對人僅委請房仲人員進行

初步評估，並未實際出售或移轉房地予他人，難認足以構

成本款重大事由；又相對人並無未給付家庭生活費情事，

已如前述，而扶養費部分，依上開說明，亦無從構成本款

事由。況聲請人以相同主張請求相對人給付扶養費，業經

本院112年度家暫字第13號民事裁定以「聲請人所有不動

產公告現值已逾百萬，另有車輛、存款等財產，是否已有

不能維持生活情事，誠有所疑」為由，駁回其請求相對人

給付扶養費暫時處分之聲請。從而，聲請人上開主張，難

認有重大事由致聲請人得請求依民法1010條第1項第6款聲

請宣告兩造夫妻財產制改用分別財產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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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聲請人主張依民法第1010條第2項後段部分：

　　　按夫妻一方依前揭規定請求宣告改用分別財產制者，除需

不同居已達6個月以上外，尚應符合夫妻難於維持共同生

活之要件，始得准許。查聲請人以本款聲請本院宣告改用

分別財產制，卻於本院調查時自陳「（問；兩造是否主張

無法共同維持生活？）我是希望相對人可以回家一起生

活，由於他妹妹魏ＯＯ於2020年在醫院宿舍中風急救三個

禮拜無效，我知道相對人背負了很大的責任，那時魏ＯＯ

透過他母親，告訴我不能參加魏ＯＯ之葬禮。我仍然不想

離婚，希望相對人願意回家共同生活。」（參本院113年1

0月21日非訟事件筆錄），則聲請人既認兩造並無難於維

持共同生活情事，其依本款聲請本院宣告改用分別財產

制，自屬無據。

四、綜上，聲請人依民法第1010條第1項第1、4、5、6款及第2項

後段規定，聲請宣告改用分別財產制，均無理由，應予駁

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

據，經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裁定之結果，自無逐一

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六、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民事訴訟

法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七、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

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4　　日

　　　　　　　　　　家事法庭　司法事務官　潘俊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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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司家婚聲字第1號
聲  請  人  甲○○  


代  理  人  吳明益律師


複  代理人  彭鈞律師
相  對  人  乙○○  




代  理  人  劉芳瑜律師


上列聲請人聲請宣告夫妻分別財產制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
（一）相對人有拒絕給付家庭生活費用情事：
　　1.緣兩造現婚姻關係存續中，婚後未以契約訂立夫妻財產制。兩造於婚姻期間，相對人拒絕給付家庭生活費用，聲請人連看牙醫費用、車險、健保費、汽車保養費及女兒寒假回家之飲食生活費等均需靠娘家匯錢支助才能維持。而相對人每月近50萬元收入，自行匯入其母之合作金庫帳戶達200萬元之多，卻對聲請人吝於給付合理家用，足認聲請人完全未被相對人尊重對待，亦無法維持家庭基本生活。
　　2.相對人已於112年2月搬離兩造原同居住處，有「惡意遺棄」聲請人母女之行為，並表示將拒絕支付合理之家庭生活費用如聲請人長照險、行車油錢及保養費、出國探親旅費及扶養費。另聲請人得依法請求相對人給付適當之扶養費，而相對人未經協商即自行減少其支出扶養費，聲請人於婚姻期間應相對人母親要求離開職場，長達約二十年未外出就業，已陷於「不能維持生活」之窘境，相對人應以其醫師職業所得支應聲請人母女必要生活開銷每月80,047元。又聲請人長期協助相對人理財累積家庭財產頗有獲利，然相對人自去年二月搬走分居後，遲延不繳電費，致聲請人因收到台電停電通知而不安，且因相對人自111年7月減少生活費之壓力，及拒絕聲請人看牙醫需要提高生活費甚至說要用借貸方式從微薄之2萬7,500元生活費扣還，使聲請人不得不拖延治療，而兩造居住之農舍之維修開支和水電帳單，均需有足夠之生活費處理，聲請人傳訊息告知相對人均未獲置理，足認相對人拒絕給付聲請人合理之家庭生活費用。
（二）相對人有「對於共同財產之管理顯有不當，經他方請求改善而不改善」情事：
　　1.於112年7月間，相對人未告知聲請人，突然帶陌生人進入家中看房，意圖賣掉現與兩造所生女兒共同生活處所，無異致妻女無家可歸，聲請人無法前往慈濟醫院宿舍與相對人居住，相對人亦表示不願意與聲請人同居，如出賣農舍，聲請人只得暫時在外租屋，此明顯違反兩造原本約定共同生活住處之承諾。兩造所生小女兒ＯＯ多次表示不希望爸爸把唯一的家賣了，相對人卻自稱其為「房子所有權人」，一意孤行想賣掉聲請人與三名女兒唯一可居住的房子，就兩造於婚姻期間購置之財產，未尊重他方意見、獨斷獨行，堅持自行處分為兩造最主要之財產與生活所依，造成聲請人及家人生活狀態重大衝擊，應屬「不當處理財產」。
　　2.相對人雖辯稱：雖有請房仲前來評估農舍，但未進行任何出售農舍行為，其自稱係因工作忙碌未進行銷售，已足證其主觀意願及出賣兩造賴以遮風避雨之房舍，確有明顯管理不當事由。
（三）相對人有「不當減少其婚後財產，而對他方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有侵害之虞」情事：
　　1.聲請人經整理銀行收據時發現，相對人兩造婚姻期間，自民國87年5月至88年12月間共計20個月，私下匯款累計新台幣20萬元予其妹魏ＯＯ，而相對人拒絕說明原因。另相對人明知兩造所共同居住之農舍尚有鉅額貸款，卻自111年8月至112年5月，陸續匯款至其母親帳戶高達180萬元，明顯有不當減少其婚後財產，而對他方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有侵害之虞。
　　2.相對人雖於答辯書自稱：於112年2月13日匯款30萬元予其母親買電梯房，然依市價30萬元不足以買電梯房，顯然後續可能有大筆資金匯給其母親。對照兩造婚後27年聲請人持續管理家用時平均一年對公婆孝親費約30萬元，而相對人字111年7月自行接管帳後，其支出暴增一年達108萬元，有違常情。另兩造三位女兒回屏東老家時，均稱相對人母親一直住在老家，並沒有買電梯房、亦未搬家，尚且，相對人母親擁有多筆市區房產及熱衷投資股市，財力優渥，生活無虞。
　　3.另按司法院所屬各級法院因執行犯罪偵查、審判及專責行政執行業務之需要，得使用金融帳戶開戶查詢系統，金融帳戶開戶查詢系統使用管理要點定有明文。相對人於111年8月至112年5月間匯款至相對人母親帳戶共計180萬元，遠超過該段時間兩造之孝親費30萬元，有存摺明細及匯款存款憑條存根聯可證，可見相對人有不當移轉婚後財產情事，爰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準用非訟事件法第32條第1項、第51條之規定，請求調查聲請人前開金融帳戶明細，此係為保障聲請人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且該證據調查之範圍明確並有相關事實可佐，應非摸索證據，此調查證據之聲請自屬有據。
（四）相對人有民法第1010條第1項第6款「有其他重大事由」之情形：
　　1.相對人主張，兩造未約定共同財產制，自無適用民法第1010條第1項第4款餘地等語，並以台灣臺中地方法院110年度司家婚聲字第7號民事裁定見解為據。然查此為地方法院判決理由，縱無適用民法第1010條第1項第4款，相對人之出售農舍乙節，亦該當同條第1項第6款「有其他重大事由」之情形。
　　2.相對人以其主觀對聲請人之猜忌，離家獨居，再以夫妻關係生變為由，拒絕續繳聲請人基本生活需求之費用、長照醫療保險，相對人基於其個人或家族之報復，拒絕提供基本生活需求與居家條件，斤斤計較已因持家20多年無法及時就業之配偶生計，以相對人悍然拒絕支付基本生活費用，致聲請人連居住之水電費用均處於極度不安全、擔憂家裡可能被停電之精神壓力下，實屬有其他重大情事。另相對人未給付扶養費部分，亦應構成民法第1010條第1項第6款重大事由。
（五）兩造難於維持共同生活，不同居已達六個月以上：
　　1.相對人自陳業於112年2月14日自行離家住在醫院宿舍已超過六個月，雖然偶爾回農舍家也是巡視農舍狀況，並未與聲請人實際同居。查相對人為慈濟醫院婦產科主治醫生，該院目前有足夠人力，主治醫師不需要留宿醫院，且農舍離慈濟醫院非常近，平均車程5分鐘可到。另相對人自107年農舍完成後與聲請人及三女兒一起居住至112年2月，直至相對人原生家庭之大妹藉機慫恿相對人離婚，足認相對人並無居住於醫師宿舍之必要，更可認其主觀上「已無與聲請人繼續維持共同生活」而分居達六個月以上。
　　2.相對人更於112年7月19日突然帶仲介公司人員進入家中，已有意出售其農舍，更可見相對人已無維持與聲請人共同生活意願極其明確。雖聲請人仍想努力努力維持兩造婚姻，但相對人長期的冷暴力和生活費的壓迫，非靠聲請人意願即能完成共同生活。
　　3.近日颱風造成農舍停電、網路保全斷訊、庭院樹倒、落葉造成排水溝阻塞淹水，相對人完全未回農舍巡視，說明相對人無意願與核心家人共同生活。聲請人曾善意邀請相對人能回農舍家睡，但相對人仍留在醫院宿舍，不回家住也避不見面，對聲請人所傳訊息也已讀不回拒絕溝通。
（六）綜上所述，爰依民法第1010條第1項第1款、第4款、第5款、第6款及第2項後段之規定，請求宣告兩造間夫妻財產制改為分別財產制等語。

二、相對人則以：
（一）民法第1010條第1項第1款規定，應僅限於「依法」有給付家庭生活費用之義務而不給付時，始有適用。如屬夫妻約定而未依約履行，則無前揭規定適用。查兩造於民國84年10月8日結婚，婚後未以契約訂立夫妻財產制，應適用法定夫妻財產制。次查，相對人多年來負擔家中一切開銷，從未間斷，並定期匯款予聲請人新台幣3萬元至4萬元不等之生活費，聲請人稱相對人長期拒絕給付家庭生活費用，並非實在。另聲請人請求相對人給付扶養費部分，業經鈞院112年度家暫字第13號裁定駁回確定在案，聲請人執同一證據理由於本案重複請求，難認適法；相對人自111年6月底起掌管家中財務後，所有家庭開銷費用均由相對人親自處理，聲請人無須負擔家庭開銷及兩造女兒之教育費用，故聲請人認相對人給予之生活費用不足以支應其個人開銷，並要求相對人應給予其每月8萬元之生活費用，難謂有理，況相對人每月給予聲請人之必要生活費用，已高於司法院公布之113年每人每月最低生活標準。
（二）次按民法第1010條第1項第4款「有管理權之一方對於共同財產之管理顯有不當，經他方請求改善而不改善時」規定應僅適用於採用共同財產制之夫妻，於約定由一方管理共同財產時，此觀諸民法關於法定財產制之規定中第1017條第1項前段為為:「夫或妻之財產分為婚前財產與婚後財產，由夫妻各自所有」、第1018條:「夫或妻各自管理、使用、收益及處分其財產」;關於共同財產制之規定中第1032條為:「共同財產，由由夫妻共同管理。但約定由一方管理者，從其約定。共同財產之管理費用，由共同財產負擔」自明。本件聲請人未舉證證明兩造有約定適用共同財產制，則於兩造未約定夫妻財產制之情形下，應適用通常法定財產制(民法第1005條規定參照)，依前開規定及說明，兩造既然沒有約定適用共同財產制，自無適用民法第1010條第1項第4款規定之餘地，故聲請人依前開款項請求，並不符合法律的規定(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0年度司家婚聲字第7號民事裁定參照)。經查，兩造並未約定夫妻財產制，應適用通常法定財產制而無民法第1010條第1項第4款之適用，聲請人依上開規定請求改用分別財產制，顯與法未合，而聲請人一再主張相對人有出售農舍之主觀意願，已屬明顯管理財產不當等語，此等主張過於牽強且欠缺客觀事實及法律依據，不足採信。
（三）聲請人稱，相對人有「不當減少其婚後財產，而對他方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有侵害之虞」云云，並不實在：
　　1.相對人之父親於111年7月17日仙逝，相對人爰購置40萬元之塔位以安奉父親，而相對人母親已高齡80歲，身體孱弱且不良於行，相對人為照顧母親，遂於112年2月13日匯款30萬元予母親，希冀母親能找到有電梯之房子，至111年8月至112年5月匯款予母親之費用（含上開塔位、買房及每月孝親費）合計約138萬元，非聲請人所述180萬元，且聲請人所提存摺資料備註為「合庫」部分，實際上為相對人所有之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帳戶，聲請人之主張顯係捕風捉影。此外，關於聲請人稱「平均每年對相對人支付孝親費約30萬元」，並非實在，自90年起，關於相對人父母之孝親費，皆由相對人自行從其帳戶匯入父親中國信託帳戶，並無勞聲請人代為轉匯。聲請人反覆稱相對人曾匯款180萬元予母親，卻始終未提出具體事證，依舉證責任分配原則，應先由聲請人舉證而非要求法院自行查明此事，且聲請人於鈞院調查時坦承其所提出存摺明細上之註記為其自行書寫，可見聲請人顯係出於單純臆測，根本不能憑此作為證明相對人有不當減少婚後財產情事，其請求鈞院調閱相對人花蓮二信、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自111年8月迄今之交易明細，顯然欠缺調查必要性。
　　2.另聲請人稱相對人無故自87年5月至88年12月長達20個月匯款予魏ＯＯ20萬元部分，均係標會之金錢，且當時多半是由聲請人填具合作金庫銀行之存款憑條處理匯款，聲請人難諉不知；而依聲請人於113年10月21日到庭自陳上開匯款由其處理，且知悉部分匯款用途為相對人父親孝親費，同時間亦有匯款予魏ＯＯ，聲請人卻稱合會款項及孝親費分不清楚，顯見聲請人稱「相對人連續兩年匯款予魏ＯＯ超過20萬元」乙節，並不實在。
　　3.關於聲請人主張相對人有意將農舍出售云云，相對人興建農舍之初衷係希望照顧雙方長輩得以安享天年，如今初衷不在，且農舍維護費用不貲，已成為沉重經濟負擔，為此，相對人曾請房仲人員對農舍進行初步評估，後因相對人工作繁忙而未繼續處理出售事宜，是相對人實際未將農舍出售，自不能認有構成民法第1010條第1項第5款規定之情形。
（四）本件無民法第1010條第2項「夫妻難於維持共同生活，不同居已達六個月以上」之情形：稽諸民法第1010條第2項之立法理由可知，本件除應判斷有無不同居達6個月之要件外，尚須就夫妻感情有無破裂，是否已不能維持家庭生活予以審酌。聲請人於113年10月21日到庭證稱有和相對人維持共同生活之意願，卻主張依民法第1010條第2項請求改用分別財產制，顯無理由。
（五）綜上所述，本件聲請人依民法第1010條第1項第1款、第4款、第5款、第6款及第2項後段之規定，請求宣告兩造間夫妻財產制改為分別財產制，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一）按夫妻未以契約訂立夫妻財產制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以法定財產制，為其夫妻財產制；又夫妻之一方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時，法院因他方之請求，得宣告改用分別財產制：一、依法應給付家庭生活費用而不給付時；二、夫或妻之財產不足清償其債務時；三、依法應得他方同意所為之財產處分，他方無正當理由拒絕同意時；四、有管理權之一方對於共同財產之管理顯有不當，經他方請求改善而不改善時；五、因不當減少其婚後財產，而對他方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有侵害之虞時；六、有其他重大事由時；夫妻之總財產不足清償總債務或夫妻難於維持共同生活，不同居已達六個月以上時，前項規定於夫妻均適用之；民法第1005條、第1010條分別定有明文。
（二）經查：
　　1.兩造於84年10月8日結婚，婚後未以契約訂立夫妻財產制，婚姻關係現仍存續中等情，業據聲請人提出戶籍謄本為證，且為相對人所不爭執，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依民法第1005條之規定，應以法定財產制為其夫妻財產制。
　　2.聲請人主張依民法第1010條第1項第1款部分：
　　　聲請人主張相對人有依法應給付家庭生活費用而不給付之情，固據提出富邦人壽保險公司簡訊、信用卡消費明細及帳單、存摺明細為證。惟上開事證僅得推知保險公司通知催繳保險費用及相對人以信用卡刷卡付費之消費情形或存款流向明細，均無從認定相對人有拒絕給付家庭生活費用情事。又參酌聲請人稱：「（問：聲請人主張相對人拒絕給付生活費，相對人自從111年7月起，是否仍然每月匯款給聲請人？迄今有無中斷？）相對人之收入一直增加，但生活費從111年7月開始從6萬，111年8月開始減為4萬，112 年2月又減為3萬，112年6月再減為2萬7500元直至今日。」、「（問：兩造婚後家中一切開銷由誰支付？是否皆為相對人？）由相對人支付」（參本院113年10月21日非訟事件筆錄），堪認相對人應無未給付家庭生活費用情事。至聲請人主張生活陷於困頓得請求相對人給付扶養費部分，應屬夫妻間扶養請求權之問題，亦難認屬民法第1010條第1項第1款規定，得宣告分別財產制之事由。
　　3.聲請人主張依民法第1010條第1項第4款部分：
　　　按民法第1010條第1項第4款「有管理權之一方對於共同財產之管理顯有不當，經他方請求改善而不改善時」規定應僅適用於採用共同財產制之夫妻，於約定由一方管理共同財產時，此觀諸民法關於法定財產制之規定中第1017條第1項前段為:「夫或妻之財產分為婚前財產與婚後財產，由夫妻各自所有」、第1018條為:「夫或妻各自管理、使用、收益及處分其財產」；關於共同財產制之規定中第1032條為:「共同財產，由夫妻共同管理。但約定由一方管理者，從其約定。共同財產之管理費用，由共同財產負擔」自明。本件聲請人未舉證證明兩造有約定適用共同財產制，則在兩造未約定夫妻財產制的情形下，應適用通常法定財產制（民法第1005條規定參照）。依前開規定及說明，兩造既然沒有約定適用共同財產制，自無適用民法第1010條第1項第4款規定之餘地，故聲請人依前開款項請求，並不符合法律規定。
　　4.聲請人主張依民法第1010條第1項第5款部分：
　　　查聲請人主張相對人有「不當減少其婚後財產，而對他方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有侵害之虞」情事，固以相對人於87年5月至88年12月間匯款予相對人胞妹魏ＯＯ共計20萬元，以及111年8月至112年5月間匯款予相對人母親共計180萬元等情為由，並提出相對人所有花蓮二信存摺明細、合作金庫銀行存款憑條為證。相對人否認，並提出相對人胞妹魏秀芬出具之聲明書陳述略以：上開民國87、88年間之匯款均係相對人參加魏ＯＯ發起之互助會會款，且期滿後均已如數給付會錢予相對人；而匯款予相對人母親部分，相對人則以111年8月至112年5月間匯款予母親之費用（含父親塔位、買房及每月孝親費）合計約138萬元，非聲請人所述180萬元，且聲請人所提存摺資料備註為「合庫」部分，此為聲請人自行書寫，實際上該部分為相對人所有之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帳戶，並提出相對人合作金庫銀行存摺封面、花蓮二信存摺明細及匯款委託書等件為證。經核，相對人所提事證與其陳述相符，而聲請人未提出相關事證以證其辭，堪認相對人主張較為可採。況退步言之，依相對人從事醫師一職之收入，其因參加合會、母親買房或孝親之用所匯金額，亦難認已違常情而有「不當」減少其婚後財產情事。至聲請人聲請本院查詢相對人帳戶交易明細部分，依現有事證已足認相對人無不當減少其婚後財產情事，此部分聲請應無必要，附此敘明。
　　5.聲請人主張依民法第1010條第1項第6款部分：
　　　按民法規定夫妻財產制之目的，在增進家庭經濟之穩固與婚姻生活之美滿，若夫妻之一方有民法第1010條第1款至第5款所列以外之正當事由，例如將自己原有財產移轉為他人所有或任意浪費，甚至造成婚姻危機，宜有防止之道，爰增列本條第6款作概括之規定，如夫妻一方有任意浪費自己之原有財產等重大事由時，他方即得請求法院宣告改用分別財產制，74年6月3日修正之民法第1010條立法理由可資參照。本件聲請人主張相對人欲出售農舍及未給付家庭生活費及扶養費等情，均構成而屬民法1010條第1項第6款之重大事由。惟查，相對人僅委請房仲人員進行初步評估，並未實際出售或移轉房地予他人，難認足以構成本款重大事由；又相對人並無未給付家庭生活費情事，已如前述，而扶養費部分，依上開說明，亦無從構成本款事由。況聲請人以相同主張請求相對人給付扶養費，業經本院112年度家暫字第13號民事裁定以「聲請人所有不動產公告現值已逾百萬，另有車輛、存款等財產，是否已有不能維持生活情事，誠有所疑」為由，駁回其請求相對人給付扶養費暫時處分之聲請。從而，聲請人上開主張，難認有重大事由致聲請人得請求依民法1010條第1項第6款聲請宣告兩造夫妻財產制改用分別財產制。
　　6.聲請人主張依民法第1010條第2項後段部分：
　　　按夫妻一方依前揭規定請求宣告改用分別財產制者，除需不同居已達6個月以上外，尚應符合夫妻難於維持共同生活之要件，始得准許。查聲請人以本款聲請本院宣告改用分別財產制，卻於本院調查時自陳「（問；兩造是否主張無法共同維持生活？）我是希望相對人可以回家一起生活，由於他妹妹魏ＯＯ於2020年在醫院宿舍中風急救三個禮拜無效，我知道相對人背負了很大的責任，那時魏ＯＯ透過他母親，告訴我不能參加魏ＯＯ之葬禮。我仍然不想離婚，希望相對人願意回家共同生活。」（參本院113年10月21日非訟事件筆錄），則聲請人既認兩造並無難於維持共同生活情事，其依本款聲請本院宣告改用分別財產制，自屬無據。
四、綜上，聲請人依民法第1010條第1項第1、4、5、6款及第2項後段規定，聲請宣告改用分別財產制，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經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裁定之結果，自無逐一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六、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七、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4　　日
　　　　　　　　　　家事法庭　司法事務官　潘俊宏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司家婚聲字第1號
聲  請  人  甲○○  

代  理  人  吳明益律師

複  代理人  彭鈞律師
相  對  人  乙○○  


代  理  人  劉芳瑜律師

上列聲請人聲請宣告夫妻分別財產制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
（一）相對人有拒絕給付家庭生活費用情事：
　　1.緣兩造現婚姻關係存續中，婚後未以契約訂立夫妻財產制
      。兩造於婚姻期間，相對人拒絕給付家庭生活費用，聲請
      人連看牙醫費用、車險、健保費、汽車保養費及女兒寒假
      回家之飲食生活費等均需靠娘家匯錢支助才能維持。而相
      對人每月近50萬元收入，自行匯入其母之合作金庫帳戶達
      200萬元之多，卻對聲請人吝於給付合理家用，足認聲請
      人完全未被相對人尊重對待，亦無法維持家庭基本生活。
　　2.相對人已於112年2月搬離兩造原同居住處，有「惡意遺棄
      」聲請人母女之行為，並表示將拒絕支付合理之家庭生活
      費用如聲請人長照險、行車油錢及保養費、出國探親旅費
      及扶養費。另聲請人得依法請求相對人給付適當之扶養費
      ，而相對人未經協商即自行減少其支出扶養費，聲請人於
      婚姻期間應相對人母親要求離開職場，長達約二十年未外
      出就業，已陷於「不能維持生活」之窘境，相對人應以其
      醫師職業所得支應聲請人母女必要生活開銷每月80,047元
      。又聲請人長期協助相對人理財累積家庭財產頗有獲利，
      然相對人自去年二月搬走分居後，遲延不繳電費，致聲請
      人因收到台電停電通知而不安，且因相對人自111年7月減
      少生活費之壓力，及拒絕聲請人看牙醫需要提高生活費甚
      至說要用借貸方式從微薄之2萬7,500元生活費扣還，使聲
      請人不得不拖延治療，而兩造居住之農舍之維修開支和水
      電帳單，均需有足夠之生活費處理，聲請人傳訊息告知相
      對人均未獲置理，足認相對人拒絕給付聲請人合理之家庭
      生活費用。
（二）相對人有「對於共同財產之管理顯有不當，經他方請求改
      善而不改善」情事：
　　1.於112年7月間，相對人未告知聲請人，突然帶陌生人進入
      家中看房，意圖賣掉現與兩造所生女兒共同生活處所，無
      異致妻女無家可歸，聲請人無法前往慈濟醫院宿舍與相對
      人居住，相對人亦表示不願意與聲請人同居，如出賣農舍
      ，聲請人只得暫時在外租屋，此明顯違反兩造原本約定共
      同生活住處之承諾。兩造所生小女兒ＯＯ多次表示不希望爸
      爸把唯一的家賣了，相對人卻自稱其為「房子所有權人」
      ，一意孤行想賣掉聲請人與三名女兒唯一可居住的房子，
      就兩造於婚姻期間購置之財產，未尊重他方意見、獨斷獨
      行，堅持自行處分為兩造最主要之財產與生活所依，造成
      聲請人及家人生活狀態重大衝擊，應屬「不當處理財產」
      。
　　2.相對人雖辯稱：雖有請房仲前來評估農舍，但未進行任何
      出售農舍行為，其自稱係因工作忙碌未進行銷售，已足證
      其主觀意願及出賣兩造賴以遮風避雨之房舍，確有明顯管
      理不當事由。
（三）相對人有「不當減少其婚後財產，而對他方剩餘財產分配
      請求權有侵害之虞」情事：
　　1.聲請人經整理銀行收據時發現，相對人兩造婚姻期間，自
      民國87年5月至88年12月間共計20個月，私下匯款累計新
      台幣20萬元予其妹魏ＯＯ，而相對人拒絕說明原因。另相對
      人明知兩造所共同居住之農舍尚有鉅額貸款，卻自111年8
      月至112年5月，陸續匯款至其母親帳戶高達180萬元，明
      顯有不當減少其婚後財產，而對他方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
      有侵害之虞。
　　2.相對人雖於答辯書自稱：於112年2月13日匯款30萬元予其
      母親買電梯房，然依市價30萬元不足以買電梯房，顯然後
      續可能有大筆資金匯給其母親。對照兩造婚後27年聲請人
      持續管理家用時平均一年對公婆孝親費約30萬元，而相對
      人字111年7月自行接管帳後，其支出暴增一年達108萬元
      ，有違常情。另兩造三位女兒回屏東老家時，均稱相對人
      母親一直住在老家，並沒有買電梯房、亦未搬家，尚且，
      相對人母親擁有多筆市區房產及熱衷投資股市，財力優渥
      ，生活無虞。
　　3.另按司法院所屬各級法院因執行犯罪偵查、審判及專責行
      政執行業務之需要，得使用金融帳戶開戶查詢系統，金融
      帳戶開戶查詢系統使用管理要點定有明文。相對人於111
      年8月至112年5月間匯款至相對人母親帳戶共計180萬元，
      遠超過該段時間兩造之孝親費30萬元，有存摺明細及匯款
      存款憑條存根聯可證，可見相對人有不當移轉婚後財產情
      事，爰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準用非訟事件法第32條第1項
      、第51條之規定，請求調查聲請人前開金融帳戶明細，此
      係為保障聲請人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且該證據調查之範
      圍明確並有相關事實可佐，應非摸索證據，此調查證據之
      聲請自屬有據。
（四）相對人有民法第1010條第1項第6款「有其他重大事由」之
      情形：
　　1.相對人主張，兩造未約定共同財產制，自無適用民法第10
      10條第1項第4款餘地等語，並以台灣臺中地方法院110年
      度司家婚聲字第7號民事裁定見解為據。然查此為地方法
      院判決理由，縱無適用民法第1010條第1項第4款，相對人
      之出售農舍乙節，亦該當同條第1項第6款「有其他重大事
      由」之情形。
　　2.相對人以其主觀對聲請人之猜忌，離家獨居，再以夫妻關
      係生變為由，拒絕續繳聲請人基本生活需求之費用、長照
      醫療保險，相對人基於其個人或家族之報復，拒絕提供基
      本生活需求與居家條件，斤斤計較已因持家20多年無法及
      時就業之配偶生計，以相對人悍然拒絕支付基本生活費用
      ，致聲請人連居住之水電費用均處於極度不安全、擔憂家
      裡可能被停電之精神壓力下，實屬有其他重大情事。另相
      對人未給付扶養費部分，亦應構成民法第1010條第1項第6
      款重大事由。
（五）兩造難於維持共同生活，不同居已達六個月以上：
　　1.相對人自陳業於112年2月14日自行離家住在醫院宿舍已超
      過六個月，雖然偶爾回農舍家也是巡視農舍狀況，並未與
      聲請人實際同居。查相對人為慈濟醫院婦產科主治醫生，
      該院目前有足夠人力，主治醫師不需要留宿醫院，且農舍
      離慈濟醫院非常近，平均車程5分鐘可到。另相對人自107
      年農舍完成後與聲請人及三女兒一起居住至112年2月，直
      至相對人原生家庭之大妹藉機慫恿相對人離婚，足認相對
      人並無居住於醫師宿舍之必要，更可認其主觀上「已無與
      聲請人繼續維持共同生活」而分居達六個月以上。
　　2.相對人更於112年7月19日突然帶仲介公司人員進入家中，
      已有意出售其農舍，更可見相對人已無維持與聲請人共同
      生活意願極其明確。雖聲請人仍想努力努力維持兩造婚姻
      ，但相對人長期的冷暴力和生活費的壓迫，非靠聲請人意
      願即能完成共同生活。
　　3.近日颱風造成農舍停電、網路保全斷訊、庭院樹倒、落葉
      造成排水溝阻塞淹水，相對人完全未回農舍巡視，說明相
      對人無意願與核心家人共同生活。聲請人曾善意邀請相對
      人能回農舍家睡，但相對人仍留在醫院宿舍，不回家住也
      避不見面，對聲請人所傳訊息也已讀不回拒絕溝通。
（六）綜上所述，爰依民法第1010條第1項第1款、第4款、第5款、第6款及第2項後段之規定，請求宣告兩造間夫妻財產制改為分別財產制等語。
二、相對人則以：
（一）民法第1010條第1項第1款規定，應僅限於「依法」有給付
      家庭生活費用之義務而不給付時，始有適用。如屬夫妻約
      定而未依約履行，則無前揭規定適用。查兩造於民國84年
      10月8日結婚，婚後未以契約訂立夫妻財產制，應適用法
      定夫妻財產制。次查，相對人多年來負擔家中一切開銷，
      從未間斷，並定期匯款予聲請人新台幣3萬元至4萬元不等
      之生活費，聲請人稱相對人長期拒絕給付家庭生活費用，
      並非實在。另聲請人請求相對人給付扶養費部分，業經鈞
      院112年度家暫字第13號裁定駁回確定在案，聲請人執同
      一證據理由於本案重複請求，難認適法；相對人自111年6
      月底起掌管家中財務後，所有家庭開銷費用均由相對人親
      自處理，聲請人無須負擔家庭開銷及兩造女兒之教育費用
      ，故聲請人認相對人給予之生活費用不足以支應其個人開
      銷，並要求相對人應給予其每月8萬元之生活費用，難謂
      有理，況相對人每月給予聲請人之必要生活費用，已高於
      司法院公布之113年每人每月最低生活標準。
（二）次按民法第1010條第1項第4款「有管理權之一方對於共同
      財產之管理顯有不當，經他方請求改善而不改善時」規定
      應僅適用於採用共同財產制之夫妻，於約定由一方管理共
      同財產時，此觀諸民法關於法定財產制之規定中第1017條
      第1項前段為為:「夫或妻之財產分為婚前財產與婚後財產
      ，由夫妻各自所有」、第1018條:「夫或妻各自管理、使
      用、收益及處分其財產」;關於共同財產制之規定中第103
      2條為:「共同財產，由由夫妻共同管理。但約定由一方管
      理者，從其約定。共同財產之管理費用，由共同財產負擔
      」自明。本件聲請人未舉證證明兩造有約定適用共同財產
      制，則於兩造未約定夫妻財產制之情形下，應適用通常法
      定財產制(民法第1005條規定參照)，依前開規定及說明，
      兩造既然沒有約定適用共同財產制，自無適用民法第1010
      條第1項第4款規定之餘地，故聲請人依前開款項請求，並
      不符合法律的規定(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0年度司家婚聲字
      第7號民事裁定參照)。經查，兩造並未約定夫妻財產制，
      應適用通常法定財產制而無民法第1010條第1項第4款之適
      用，聲請人依上開規定請求改用分別財產制，顯與法未合
      ，而聲請人一再主張相對人有出售農舍之主觀意願，已屬
      明顯管理財產不當等語，此等主張過於牽強且欠缺客觀事
      實及法律依據，不足採信。
（三）聲請人稱，相對人有「不當減少其婚後財產，而對他方剩
      餘財產分配請求權有侵害之虞」云云，並不實在：
　　1.相對人之父親於111年7月17日仙逝，相對人爰購置40萬元
      之塔位以安奉父親，而相對人母親已高齡80歲，身體孱弱
      且不良於行，相對人為照顧母親，遂於112年2月13日匯款
      30萬元予母親，希冀母親能找到有電梯之房子，至111年8
      月至112年5月匯款予母親之費用（含上開塔位、買房及每
      月孝親費）合計約138萬元，非聲請人所述180萬元，且聲
      請人所提存摺資料備註為「合庫」部分，實際上為相對人
      所有之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帳戶，聲請人之主張顯係捕風捉
      影。此外，關於聲請人稱「平均每年對相對人支付孝親費
      約30萬元」，並非實在，自90年起，關於相對人父母之孝
      親費，皆由相對人自行從其帳戶匯入父親中國信託帳戶，
      並無勞聲請人代為轉匯。聲請人反覆稱相對人曾匯款180
      萬元予母親，卻始終未提出具體事證，依舉證責任分配原
      則，應先由聲請人舉證而非要求法院自行查明此事，且聲
      請人於鈞院調查時坦承其所提出存摺明細上之註記為其自
      行書寫，可見聲請人顯係出於單純臆測，根本不能憑此作
      為證明相對人有不當減少婚後財產情事，其請求鈞院調閱
      相對人花蓮二信、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自111年8月迄今之交
      易明細，顯然欠缺調查必要性。
　　2.另聲請人稱相對人無故自87年5月至88年12月長達20個月
      匯款予魏ＯＯ20萬元部分，均係標會之金錢，且當時多半是
      由聲請人填具合作金庫銀行之存款憑條處理匯款，聲請人
      難諉不知；而依聲請人於113年10月21日到庭自陳上開匯
      款由其處理，且知悉部分匯款用途為相對人父親孝親費，
      同時間亦有匯款予魏ＯＯ，聲請人卻稱合會款項及孝親費分
      不清楚，顯見聲請人稱「相對人連續兩年匯款予魏ＯＯ超過
      20萬元」乙節，並不實在。
　　3.關於聲請人主張相對人有意將農舍出售云云，相對人興建
      農舍之初衷係希望照顧雙方長輩得以安享天年，如今初衷
      不在，且農舍維護費用不貲，已成為沉重經濟負擔，為此
      ，相對人曾請房仲人員對農舍進行初步評估，後因相對人
      工作繁忙而未繼續處理出售事宜，是相對人實際未將農舍
      出售，自不能認有構成民法第1010條第1項第5款規定之情
      形。
（四）本件無民法第1010條第2項「夫妻難於維持共同生活，不
      同居已達六個月以上」之情形：稽諸民法第1010條第2項
      之立法理由可知，本件除應判斷有無不同居達6個月之要
      件外，尚須就夫妻感情有無破裂，是否已不能維持家庭生
      活予以審酌。聲請人於113年10月21日到庭證稱有和相對
      人維持共同生活之意願，卻主張依民法第1010條第2項請
      求改用分別財產制，顯無理由。
（五）綜上所述，本件聲請人依民法第1010條第1項第1款、第4
      款、第5款、第6款及第2項後段之規定，請求宣告兩造間
      夫妻財產制改為分別財產制，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一）按夫妻未以契約訂立夫妻財產制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
      以法定財產制，為其夫妻財產制；又夫妻之一方有左列各
      款情形之一時，法院因他方之請求，得宣告改用分別財產
      制：一、依法應給付家庭生活費用而不給付時；二、夫或
      妻之財產不足清償其債務時；三、依法應得他方同意所為
      之財產處分，他方無正當理由拒絕同意時；四、有管理權
      之一方對於共同財產之管理顯有不當，經他方請求改善而
      不改善時；五、因不當減少其婚後財產，而對他方剩餘財
      產分配請求權有侵害之虞時；六、有其他重大事由時；夫
      妻之總財產不足清償總債務或夫妻難於維持共同生活，不
      同居已達六個月以上時，前項規定於夫妻均適用之；民法
      第1005條、第1010條分別定有明文。
（二）經查：
　　1.兩造於84年10月8日結婚，婚後未以契約訂立夫妻財產制
      ，婚姻關係現仍存續中等情，業據聲請人提出戶籍謄本為
      證，且為相對人所不爭執，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依民
      法第1005條之規定，應以法定財產制為其夫妻財產制。
　　2.聲請人主張依民法第1010條第1項第1款部分：
　　　聲請人主張相對人有依法應給付家庭生活費用而不給付之
      情，固據提出富邦人壽保險公司簡訊、信用卡消費明細及
      帳單、存摺明細為證。惟上開事證僅得推知保險公司通知
      催繳保險費用及相對人以信用卡刷卡付費之消費情形或存
      款流向明細，均無從認定相對人有拒絕給付家庭生活費用
      情事。又參酌聲請人稱：「（問：聲請人主張相對人拒絕
      給付生活費，相對人自從111年7月起，是否仍然每月匯款
      給聲請人？迄今有無中斷？）相對人之收入一直增加，但
      生活費從111年7月開始從6萬，111年8月開始減為4萬，11
      2 年2月又減為3萬，112年6月再減為2萬7500元直至今日
      。」、「（問：兩造婚後家中一切開銷由誰支付？是否皆
      為相對人？）由相對人支付」（參本院113年10月21日非
      訟事件筆錄），堪認相對人應無未給付家庭生活費用情事
      。至聲請人主張生活陷於困頓得請求相對人給付扶養費部
      分，應屬夫妻間扶養請求權之問題，亦難認屬民法第1010
      條第1項第1款規定，得宣告分別財產制之事由。
　　3.聲請人主張依民法第1010條第1項第4款部分：
　　　按民法第1010條第1項第4款「有管理權之一方對於共同財
      產之管理顯有不當，經他方請求改善而不改善時」規定應
      僅適用於採用共同財產制之夫妻，於約定由一方管理共同
      財產時，此觀諸民法關於法定財產制之規定中第1017條第
      1項前段為:「夫或妻之財產分為婚前財產與婚後財產，由
      夫妻各自所有」、第1018條為:「夫或妻各自管理、使用
      、收益及處分其財產」；關於共同財產制之規定中第1032
      條為:「共同財產，由夫妻共同管理。但約定由一方管理
      者，從其約定。共同財產之管理費用，由共同財產負擔」
      自明。本件聲請人未舉證證明兩造有約定適用共同財產制
      ，則在兩造未約定夫妻財產制的情形下，應適用通常法定
      財產制（民法第1005條規定參照）。依前開規定及說明，
      兩造既然沒有約定適用共同財產制，自無適用民法第1010
      條第1項第4款規定之餘地，故聲請人依前開款項請求，並
      不符合法律規定。
　　4.聲請人主張依民法第1010條第1項第5款部分：
　　　查聲請人主張相對人有「不當減少其婚後財產，而對他方
      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有侵害之虞」情事，固以相對人於87
      年5月至88年12月間匯款予相對人胞妹魏ＯＯ共計20萬元，
      以及111年8月至112年5月間匯款予相對人母親共計180萬
      元等情為由，並提出相對人所有花蓮二信存摺明細、合作
      金庫銀行存款憑條為證。相對人否認，並提出相對人胞妹
      魏秀芬出具之聲明書陳述略以：上開民國87、88年間之匯
      款均係相對人參加魏ＯＯ發起之互助會會款，且期滿後均已
      如數給付會錢予相對人；而匯款予相對人母親部分，相對
      人則以111年8月至112年5月間匯款予母親之費用（含父親
      塔位、買房及每月孝親費）合計約138萬元，非聲請人所
      述180萬元，且聲請人所提存摺資料備註為「合庫」部分
      ，此為聲請人自行書寫，實際上該部分為相對人所有之合
      作金庫商業銀行帳戶，並提出相對人合作金庫銀行存摺封
      面、花蓮二信存摺明細及匯款委託書等件為證。經核，相
      對人所提事證與其陳述相符，而聲請人未提出相關事證以
      證其辭，堪認相對人主張較為可採。況退步言之，依相對
      人從事醫師一職之收入，其因參加合會、母親買房或孝親
      之用所匯金額，亦難認已違常情而有「不當」減少其婚後
      財產情事。至聲請人聲請本院查詢相對人帳戶交易明細部
      分，依現有事證已足認相對人無不當減少其婚後財產情事
      ，此部分聲請應無必要，附此敘明。
　　5.聲請人主張依民法第1010條第1項第6款部分：
　　　按民法規定夫妻財產制之目的，在增進家庭經濟之穩固與
      婚姻生活之美滿，若夫妻之一方有民法第1010條第1款至
      第5款所列以外之正當事由，例如將自己原有財產移轉為
      他人所有或任意浪費，甚至造成婚姻危機，宜有防止之道
      ，爰增列本條第6款作概括之規定，如夫妻一方有任意浪
      費自己之原有財產等重大事由時，他方即得請求法院宣告
      改用分別財產制，74年6月3日修正之民法第1010條立法理
      由可資參照。本件聲請人主張相對人欲出售農舍及未給付
      家庭生活費及扶養費等情，均構成而屬民法1010條第1項
      第6款之重大事由。惟查，相對人僅委請房仲人員進行初
      步評估，並未實際出售或移轉房地予他人，難認足以構成
      本款重大事由；又相對人並無未給付家庭生活費情事，已
      如前述，而扶養費部分，依上開說明，亦無從構成本款事
      由。況聲請人以相同主張請求相對人給付扶養費，業經本
      院112年度家暫字第13號民事裁定以「聲請人所有不動產
      公告現值已逾百萬，另有車輛、存款等財產，是否已有不
      能維持生活情事，誠有所疑」為由，駁回其請求相對人給
      付扶養費暫時處分之聲請。從而，聲請人上開主張，難認
      有重大事由致聲請人得請求依民法1010條第1項第6款聲請
      宣告兩造夫妻財產制改用分別財產制。
　　6.聲請人主張依民法第1010條第2項後段部分：
　　　按夫妻一方依前揭規定請求宣告改用分別財產制者，除需
      不同居已達6個月以上外，尚應符合夫妻難於維持共同生
      活之要件，始得准許。查聲請人以本款聲請本院宣告改用
      分別財產制，卻於本院調查時自陳「（問；兩造是否主張
      無法共同維持生活？）我是希望相對人可以回家一起生活
      ，由於他妹妹魏ＯＯ於2020年在醫院宿舍中風急救三個禮拜
      無效，我知道相對人背負了很大的責任，那時魏ＯＯ透過他
      母親，告訴我不能參加魏ＯＯ之葬禮。我仍然不想離婚，希
      望相對人願意回家共同生活。」（參本院113年10月21日
      非訟事件筆錄），則聲請人既認兩造並無難於維持共同生
      活情事，其依本款聲請本院宣告改用分別財產制，自屬無
      據。
四、綜上，聲請人依民法第1010條第1項第1、4、5、6款及第2項
    後段規定，聲請宣告改用分別財產制，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
    ，經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裁定之結果，自無逐一詳
    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六、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民事訴訟
    法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七、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
    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4　　日
　　　　　　　　　　家事法庭　司法事務官　潘俊宏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司家婚聲字第1號
聲  請  人  甲○○  

代  理  人  吳明益律師

複  代理人  彭鈞律師
相  對  人  乙○○  


代  理  人  劉芳瑜律師

上列聲請人聲請宣告夫妻分別財產制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
（一）相對人有拒絕給付家庭生活費用情事：
　　1.緣兩造現婚姻關係存續中，婚後未以契約訂立夫妻財產制。兩造於婚姻期間，相對人拒絕給付家庭生活費用，聲請人連看牙醫費用、車險、健保費、汽車保養費及女兒寒假回家之飲食生活費等均需靠娘家匯錢支助才能維持。而相對人每月近50萬元收入，自行匯入其母之合作金庫帳戶達200萬元之多，卻對聲請人吝於給付合理家用，足認聲請人完全未被相對人尊重對待，亦無法維持家庭基本生活。
　　2.相對人已於112年2月搬離兩造原同居住處，有「惡意遺棄」聲請人母女之行為，並表示將拒絕支付合理之家庭生活費用如聲請人長照險、行車油錢及保養費、出國探親旅費及扶養費。另聲請人得依法請求相對人給付適當之扶養費，而相對人未經協商即自行減少其支出扶養費，聲請人於婚姻期間應相對人母親要求離開職場，長達約二十年未外出就業，已陷於「不能維持生活」之窘境，相對人應以其醫師職業所得支應聲請人母女必要生活開銷每月80,047元。又聲請人長期協助相對人理財累積家庭財產頗有獲利，然相對人自去年二月搬走分居後，遲延不繳電費，致聲請人因收到台電停電通知而不安，且因相對人自111年7月減少生活費之壓力，及拒絕聲請人看牙醫需要提高生活費甚至說要用借貸方式從微薄之2萬7,500元生活費扣還，使聲請人不得不拖延治療，而兩造居住之農舍之維修開支和水電帳單，均需有足夠之生活費處理，聲請人傳訊息告知相對人均未獲置理，足認相對人拒絕給付聲請人合理之家庭生活費用。
（二）相對人有「對於共同財產之管理顯有不當，經他方請求改善而不改善」情事：
　　1.於112年7月間，相對人未告知聲請人，突然帶陌生人進入家中看房，意圖賣掉現與兩造所生女兒共同生活處所，無異致妻女無家可歸，聲請人無法前往慈濟醫院宿舍與相對人居住，相對人亦表示不願意與聲請人同居，如出賣農舍，聲請人只得暫時在外租屋，此明顯違反兩造原本約定共同生活住處之承諾。兩造所生小女兒ＯＯ多次表示不希望爸爸把唯一的家賣了，相對人卻自稱其為「房子所有權人」，一意孤行想賣掉聲請人與三名女兒唯一可居住的房子，就兩造於婚姻期間購置之財產，未尊重他方意見、獨斷獨行，堅持自行處分為兩造最主要之財產與生活所依，造成聲請人及家人生活狀態重大衝擊，應屬「不當處理財產」。
　　2.相對人雖辯稱：雖有請房仲前來評估農舍，但未進行任何出售農舍行為，其自稱係因工作忙碌未進行銷售，已足證其主觀意願及出賣兩造賴以遮風避雨之房舍，確有明顯管理不當事由。
（三）相對人有「不當減少其婚後財產，而對他方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有侵害之虞」情事：
　　1.聲請人經整理銀行收據時發現，相對人兩造婚姻期間，自民國87年5月至88年12月間共計20個月，私下匯款累計新台幣20萬元予其妹魏ＯＯ，而相對人拒絕說明原因。另相對人明知兩造所共同居住之農舍尚有鉅額貸款，卻自111年8月至112年5月，陸續匯款至其母親帳戶高達180萬元，明顯有不當減少其婚後財產，而對他方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有侵害之虞。
　　2.相對人雖於答辯書自稱：於112年2月13日匯款30萬元予其母親買電梯房，然依市價30萬元不足以買電梯房，顯然後續可能有大筆資金匯給其母親。對照兩造婚後27年聲請人持續管理家用時平均一年對公婆孝親費約30萬元，而相對人字111年7月自行接管帳後，其支出暴增一年達108萬元，有違常情。另兩造三位女兒回屏東老家時，均稱相對人母親一直住在老家，並沒有買電梯房、亦未搬家，尚且，相對人母親擁有多筆市區房產及熱衷投資股市，財力優渥，生活無虞。
　　3.另按司法院所屬各級法院因執行犯罪偵查、審判及專責行政執行業務之需要，得使用金融帳戶開戶查詢系統，金融帳戶開戶查詢系統使用管理要點定有明文。相對人於111年8月至112年5月間匯款至相對人母親帳戶共計180萬元，遠超過該段時間兩造之孝親費30萬元，有存摺明細及匯款存款憑條存根聯可證，可見相對人有不當移轉婚後財產情事，爰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準用非訟事件法第32條第1項、第51條之規定，請求調查聲請人前開金融帳戶明細，此係為保障聲請人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且該證據調查之範圍明確並有相關事實可佐，應非摸索證據，此調查證據之聲請自屬有據。
（四）相對人有民法第1010條第1項第6款「有其他重大事由」之情形：
　　1.相對人主張，兩造未約定共同財產制，自無適用民法第1010條第1項第4款餘地等語，並以台灣臺中地方法院110年度司家婚聲字第7號民事裁定見解為據。然查此為地方法院判決理由，縱無適用民法第1010條第1項第4款，相對人之出售農舍乙節，亦該當同條第1項第6款「有其他重大事由」之情形。
　　2.相對人以其主觀對聲請人之猜忌，離家獨居，再以夫妻關係生變為由，拒絕續繳聲請人基本生活需求之費用、長照醫療保險，相對人基於其個人或家族之報復，拒絕提供基本生活需求與居家條件，斤斤計較已因持家20多年無法及時就業之配偶生計，以相對人悍然拒絕支付基本生活費用，致聲請人連居住之水電費用均處於極度不安全、擔憂家裡可能被停電之精神壓力下，實屬有其他重大情事。另相對人未給付扶養費部分，亦應構成民法第1010條第1項第6款重大事由。
（五）兩造難於維持共同生活，不同居已達六個月以上：
　　1.相對人自陳業於112年2月14日自行離家住在醫院宿舍已超過六個月，雖然偶爾回農舍家也是巡視農舍狀況，並未與聲請人實際同居。查相對人為慈濟醫院婦產科主治醫生，該院目前有足夠人力，主治醫師不需要留宿醫院，且農舍離慈濟醫院非常近，平均車程5分鐘可到。另相對人自107年農舍完成後與聲請人及三女兒一起居住至112年2月，直至相對人原生家庭之大妹藉機慫恿相對人離婚，足認相對人並無居住於醫師宿舍之必要，更可認其主觀上「已無與聲請人繼續維持共同生活」而分居達六個月以上。
　　2.相對人更於112年7月19日突然帶仲介公司人員進入家中，已有意出售其農舍，更可見相對人已無維持與聲請人共同生活意願極其明確。雖聲請人仍想努力努力維持兩造婚姻，但相對人長期的冷暴力和生活費的壓迫，非靠聲請人意願即能完成共同生活。
　　3.近日颱風造成農舍停電、網路保全斷訊、庭院樹倒、落葉造成排水溝阻塞淹水，相對人完全未回農舍巡視，說明相對人無意願與核心家人共同生活。聲請人曾善意邀請相對人能回農舍家睡，但相對人仍留在醫院宿舍，不回家住也避不見面，對聲請人所傳訊息也已讀不回拒絕溝通。
（六）綜上所述，爰依民法第1010條第1項第1款、第4款、第5款、第6款及第2項後段之規定，請求宣告兩造間夫妻財產制改為分別財產制等語。
二、相對人則以：
（一）民法第1010條第1項第1款規定，應僅限於「依法」有給付家庭生活費用之義務而不給付時，始有適用。如屬夫妻約定而未依約履行，則無前揭規定適用。查兩造於民國84年10月8日結婚，婚後未以契約訂立夫妻財產制，應適用法定夫妻財產制。次查，相對人多年來負擔家中一切開銷，從未間斷，並定期匯款予聲請人新台幣3萬元至4萬元不等之生活費，聲請人稱相對人長期拒絕給付家庭生活費用，並非實在。另聲請人請求相對人給付扶養費部分，業經鈞院112年度家暫字第13號裁定駁回確定在案，聲請人執同一證據理由於本案重複請求，難認適法；相對人自111年6月底起掌管家中財務後，所有家庭開銷費用均由相對人親自處理，聲請人無須負擔家庭開銷及兩造女兒之教育費用，故聲請人認相對人給予之生活費用不足以支應其個人開銷，並要求相對人應給予其每月8萬元之生活費用，難謂有理，況相對人每月給予聲請人之必要生活費用，已高於司法院公布之113年每人每月最低生活標準。
（二）次按民法第1010條第1項第4款「有管理權之一方對於共同財產之管理顯有不當，經他方請求改善而不改善時」規定應僅適用於採用共同財產制之夫妻，於約定由一方管理共同財產時，此觀諸民法關於法定財產制之規定中第1017條第1項前段為為:「夫或妻之財產分為婚前財產與婚後財產，由夫妻各自所有」、第1018條:「夫或妻各自管理、使用、收益及處分其財產」;關於共同財產制之規定中第1032條為:「共同財產，由由夫妻共同管理。但約定由一方管理者，從其約定。共同財產之管理費用，由共同財產負擔」自明。本件聲請人未舉證證明兩造有約定適用共同財產制，則於兩造未約定夫妻財產制之情形下，應適用通常法定財產制(民法第1005條規定參照)，依前開規定及說明，兩造既然沒有約定適用共同財產制，自無適用民法第1010條第1項第4款規定之餘地，故聲請人依前開款項請求，並不符合法律的規定(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0年度司家婚聲字第7號民事裁定參照)。經查，兩造並未約定夫妻財產制，應適用通常法定財產制而無民法第1010條第1項第4款之適用，聲請人依上開規定請求改用分別財產制，顯與法未合，而聲請人一再主張相對人有出售農舍之主觀意願，已屬明顯管理財產不當等語，此等主張過於牽強且欠缺客觀事實及法律依據，不足採信。
（三）聲請人稱，相對人有「不當減少其婚後財產，而對他方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有侵害之虞」云云，並不實在：
　　1.相對人之父親於111年7月17日仙逝，相對人爰購置40萬元之塔位以安奉父親，而相對人母親已高齡80歲，身體孱弱且不良於行，相對人為照顧母親，遂於112年2月13日匯款30萬元予母親，希冀母親能找到有電梯之房子，至111年8月至112年5月匯款予母親之費用（含上開塔位、買房及每月孝親費）合計約138萬元，非聲請人所述180萬元，且聲請人所提存摺資料備註為「合庫」部分，實際上為相對人所有之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帳戶，聲請人之主張顯係捕風捉影。此外，關於聲請人稱「平均每年對相對人支付孝親費約30萬元」，並非實在，自90年起，關於相對人父母之孝親費，皆由相對人自行從其帳戶匯入父親中國信託帳戶，並無勞聲請人代為轉匯。聲請人反覆稱相對人曾匯款180萬元予母親，卻始終未提出具體事證，依舉證責任分配原則，應先由聲請人舉證而非要求法院自行查明此事，且聲請人於鈞院調查時坦承其所提出存摺明細上之註記為其自行書寫，可見聲請人顯係出於單純臆測，根本不能憑此作為證明相對人有不當減少婚後財產情事，其請求鈞院調閱相對人花蓮二信、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自111年8月迄今之交易明細，顯然欠缺調查必要性。
　　2.另聲請人稱相對人無故自87年5月至88年12月長達20個月匯款予魏ＯＯ20萬元部分，均係標會之金錢，且當時多半是由聲請人填具合作金庫銀行之存款憑條處理匯款，聲請人難諉不知；而依聲請人於113年10月21日到庭自陳上開匯款由其處理，且知悉部分匯款用途為相對人父親孝親費，同時間亦有匯款予魏ＯＯ，聲請人卻稱合會款項及孝親費分不清楚，顯見聲請人稱「相對人連續兩年匯款予魏ＯＯ超過20萬元」乙節，並不實在。
　　3.關於聲請人主張相對人有意將農舍出售云云，相對人興建農舍之初衷係希望照顧雙方長輩得以安享天年，如今初衷不在，且農舍維護費用不貲，已成為沉重經濟負擔，為此，相對人曾請房仲人員對農舍進行初步評估，後因相對人工作繁忙而未繼續處理出售事宜，是相對人實際未將農舍出售，自不能認有構成民法第1010條第1項第5款規定之情形。
（四）本件無民法第1010條第2項「夫妻難於維持共同生活，不同居已達六個月以上」之情形：稽諸民法第1010條第2項之立法理由可知，本件除應判斷有無不同居達6個月之要件外，尚須就夫妻感情有無破裂，是否已不能維持家庭生活予以審酌。聲請人於113年10月21日到庭證稱有和相對人維持共同生活之意願，卻主張依民法第1010條第2項請求改用分別財產制，顯無理由。
（五）綜上所述，本件聲請人依民法第1010條第1項第1款、第4款、第5款、第6款及第2項後段之規定，請求宣告兩造間夫妻財產制改為分別財產制，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一）按夫妻未以契約訂立夫妻財產制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以法定財產制，為其夫妻財產制；又夫妻之一方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時，法院因他方之請求，得宣告改用分別財產制：一、依法應給付家庭生活費用而不給付時；二、夫或妻之財產不足清償其債務時；三、依法應得他方同意所為之財產處分，他方無正當理由拒絕同意時；四、有管理權之一方對於共同財產之管理顯有不當，經他方請求改善而不改善時；五、因不當減少其婚後財產，而對他方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有侵害之虞時；六、有其他重大事由時；夫妻之總財產不足清償總債務或夫妻難於維持共同生活，不同居已達六個月以上時，前項規定於夫妻均適用之；民法第1005條、第1010條分別定有明文。
（二）經查：
　　1.兩造於84年10月8日結婚，婚後未以契約訂立夫妻財產制，婚姻關係現仍存續中等情，業據聲請人提出戶籍謄本為證，且為相對人所不爭執，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依民法第1005條之規定，應以法定財產制為其夫妻財產制。
　　2.聲請人主張依民法第1010條第1項第1款部分：
　　　聲請人主張相對人有依法應給付家庭生活費用而不給付之情，固據提出富邦人壽保險公司簡訊、信用卡消費明細及帳單、存摺明細為證。惟上開事證僅得推知保險公司通知催繳保險費用及相對人以信用卡刷卡付費之消費情形或存款流向明細，均無從認定相對人有拒絕給付家庭生活費用情事。又參酌聲請人稱：「（問：聲請人主張相對人拒絕給付生活費，相對人自從111年7月起，是否仍然每月匯款給聲請人？迄今有無中斷？）相對人之收入一直增加，但生活費從111年7月開始從6萬，111年8月開始減為4萬，112 年2月又減為3萬，112年6月再減為2萬7500元直至今日。」、「（問：兩造婚後家中一切開銷由誰支付？是否皆為相對人？）由相對人支付」（參本院113年10月21日非訟事件筆錄），堪認相對人應無未給付家庭生活費用情事。至聲請人主張生活陷於困頓得請求相對人給付扶養費部分，應屬夫妻間扶養請求權之問題，亦難認屬民法第1010條第1項第1款規定，得宣告分別財產制之事由。
　　3.聲請人主張依民法第1010條第1項第4款部分：
　　　按民法第1010條第1項第4款「有管理權之一方對於共同財產之管理顯有不當，經他方請求改善而不改善時」規定應僅適用於採用共同財產制之夫妻，於約定由一方管理共同財產時，此觀諸民法關於法定財產制之規定中第1017條第1項前段為:「夫或妻之財產分為婚前財產與婚後財產，由夫妻各自所有」、第1018條為:「夫或妻各自管理、使用、收益及處分其財產」；關於共同財產制之規定中第1032條為:「共同財產，由夫妻共同管理。但約定由一方管理者，從其約定。共同財產之管理費用，由共同財產負擔」自明。本件聲請人未舉證證明兩造有約定適用共同財產制，則在兩造未約定夫妻財產制的情形下，應適用通常法定財產制（民法第1005條規定參照）。依前開規定及說明，兩造既然沒有約定適用共同財產制，自無適用民法第1010條第1項第4款規定之餘地，故聲請人依前開款項請求，並不符合法律規定。
　　4.聲請人主張依民法第1010條第1項第5款部分：
　　　查聲請人主張相對人有「不當減少其婚後財產，而對他方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有侵害之虞」情事，固以相對人於87年5月至88年12月間匯款予相對人胞妹魏ＯＯ共計20萬元，以及111年8月至112年5月間匯款予相對人母親共計180萬元等情為由，並提出相對人所有花蓮二信存摺明細、合作金庫銀行存款憑條為證。相對人否認，並提出相對人胞妹魏秀芬出具之聲明書陳述略以：上開民國87、88年間之匯款均係相對人參加魏ＯＯ發起之互助會會款，且期滿後均已如數給付會錢予相對人；而匯款予相對人母親部分，相對人則以111年8月至112年5月間匯款予母親之費用（含父親塔位、買房及每月孝親費）合計約138萬元，非聲請人所述180萬元，且聲請人所提存摺資料備註為「合庫」部分，此為聲請人自行書寫，實際上該部分為相對人所有之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帳戶，並提出相對人合作金庫銀行存摺封面、花蓮二信存摺明細及匯款委託書等件為證。經核，相對人所提事證與其陳述相符，而聲請人未提出相關事證以證其辭，堪認相對人主張較為可採。況退步言之，依相對人從事醫師一職之收入，其因參加合會、母親買房或孝親之用所匯金額，亦難認已違常情而有「不當」減少其婚後財產情事。至聲請人聲請本院查詢相對人帳戶交易明細部分，依現有事證已足認相對人無不當減少其婚後財產情事，此部分聲請應無必要，附此敘明。
　　5.聲請人主張依民法第1010條第1項第6款部分：
　　　按民法規定夫妻財產制之目的，在增進家庭經濟之穩固與婚姻生活之美滿，若夫妻之一方有民法第1010條第1款至第5款所列以外之正當事由，例如將自己原有財產移轉為他人所有或任意浪費，甚至造成婚姻危機，宜有防止之道，爰增列本條第6款作概括之規定，如夫妻一方有任意浪費自己之原有財產等重大事由時，他方即得請求法院宣告改用分別財產制，74年6月3日修正之民法第1010條立法理由可資參照。本件聲請人主張相對人欲出售農舍及未給付家庭生活費及扶養費等情，均構成而屬民法1010條第1項第6款之重大事由。惟查，相對人僅委請房仲人員進行初步評估，並未實際出售或移轉房地予他人，難認足以構成本款重大事由；又相對人並無未給付家庭生活費情事，已如前述，而扶養費部分，依上開說明，亦無從構成本款事由。況聲請人以相同主張請求相對人給付扶養費，業經本院112年度家暫字第13號民事裁定以「聲請人所有不動產公告現值已逾百萬，另有車輛、存款等財產，是否已有不能維持生活情事，誠有所疑」為由，駁回其請求相對人給付扶養費暫時處分之聲請。從而，聲請人上開主張，難認有重大事由致聲請人得請求依民法1010條第1項第6款聲請宣告兩造夫妻財產制改用分別財產制。
　　6.聲請人主張依民法第1010條第2項後段部分：
　　　按夫妻一方依前揭規定請求宣告改用分別財產制者，除需不同居已達6個月以上外，尚應符合夫妻難於維持共同生活之要件，始得准許。查聲請人以本款聲請本院宣告改用分別財產制，卻於本院調查時自陳「（問；兩造是否主張無法共同維持生活？）我是希望相對人可以回家一起生活，由於他妹妹魏ＯＯ於2020年在醫院宿舍中風急救三個禮拜無效，我知道相對人背負了很大的責任，那時魏ＯＯ透過他母親，告訴我不能參加魏ＯＯ之葬禮。我仍然不想離婚，希望相對人願意回家共同生活。」（參本院113年10月21日非訟事件筆錄），則聲請人既認兩造並無難於維持共同生活情事，其依本款聲請本院宣告改用分別財產制，自屬無據。
四、綜上，聲請人依民法第1010條第1項第1、4、5、6款及第2項後段規定，聲請宣告改用分別財產制，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經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裁定之結果，自無逐一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六、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七、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4　　日
　　　　　　　　　　家事法庭　司法事務官　潘俊宏


